附件

广东省能源局关于贯彻落实《分布式光伏发电

开发建设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

（公开征求意见稿）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国能发新能规〔2025〕7号，以下简称《办法》）对规范分布式光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结合我省不再发展地面集中式光伏发电、重点支持屋顶光伏发电发展的实际，提出如下我省贯彻落实《办法》的实施意见。

一、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具体类型
对于非自然人利用村集体办公用房、文化中心、卫生所等农村公共建筑物，村庄建设用地上已建成的内部道路、小公园、休闲活动场所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电网连接点电压等级不超过10千伏（20千伏）、总装机容量不超过6兆瓦的光伏发电项目，归于非自然人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

对于利用设施农用地上已建成农业建（构）筑物建设，与公共电网连接点电压等级不超过10千伏（20千伏）、总装机容量不超过6兆瓦的光伏发电项目，在满足不影响农业建（构）筑物原有用途、日常维护、加固改造以及安全保障需求，且年自发自用电量占发电量比例不低于50%的条件下，归于一般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

对于利用与建筑物同一用地红线范围内的高速公路边坡、高速高架路声屏障、园区道路等各类道路上方及边坡建设，且在公共电网覆盖范围的光伏发电项目，按照《办法》规定的电压等级、装机容量等要求，归于一般工商业或大型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

对于利用工商业厂房及其附属场所建设的与公共电网连接点电压等级超过10千伏（20千伏）或总装机容量超过6兆瓦的光伏发电项目，如项目采用全部自发自用模式，与公共电网连接点电压等级不超过工商业厂房既有供电线路电压等级、总装机容量不超过50兆瓦，归于大型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

二、一般工商业分布式光伏自发自用电量比例

除上述利用农业建（构）筑物建设的一般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年自发自用电量占发电量比例不低于50%以外，现阶段对其他一般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年自发自用电量占发电量的比例暂不作强制要求，后视情况调整。项目投资主体要考虑利用现有供电线路，合理确定项目总装机容量。
三、项目调整相关手续

对于《办法》发布之日（2025年1月23日）前已备案且于2025年5月1日前并网投产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后续如项目法人、建设地点、项目类型、建设规模、上网模式等发生变化，项目投资主体要及时办理备案变更、重新办理并网等相关手续。
大型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电力用户负荷发生较大变化时，项目投资主体可申请将项目调整为集中式光伏电站，经地级以上市能源主管部门同意后，办理备案变更，并在满足集中式光伏电站涉网安全能力后由电网企业重新办理并网手续。
四、规范项目并网手续
项目投资主体应做好选址工作，确保建设场所合法合规、手续齐全、产权清晰，及时向电网企业提交并网意向书、项目投资主体资格证明、发电地址权属证明等并网申请材料；对于利用设施农用地上已建成农业建（构）筑物、村庄建设用地上已建成的公共基础设施、以及各类道路上方及边坡建设的光伏项目，应同步提供用地合法合规证明材料、县级及以上自然资源部门出具的关于支持建设光伏有关意见。电网企业要加强对并网申请材料的审查确认，按要求出具书面意见。项目取得电网企业并网意见后方可开工建设。
五、做到项目建设与城乡建筑风貌相协调
省投资主管部门通过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告知项目投资主体，按照城乡建筑风貌管控要求和安全建设规范开展建设，各地能源主管部门做好指导服务，指引项目投资主体参照《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部门关于加强县域“光伏＋建筑”应用试点城乡建筑风貌管控的通知》（粤建科函〔2024〕722号）、《广东省县域“光伏＋建筑”应用试点工作指引》等要求，开展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建设。
六、科学编制年度建设计划
请各地级以上市能源主管部门会同电网企业，根据前期编制的2024—2030年全市分布式光伏总体行动计划或实施方案，结合电网消纳接入条件制定年度建设计划，于每年底前向省能源局报备下一年度建设计划后组织实施。年度建设计划应明确分布式光伏建设规模、布局，逐级分解到县（区），并根据实际动态调整，引导分布式光伏合理开发。

七、全力做好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并网消纳工作

省能源局按季度发布分布式光伏接网消纳困难区域名单及低压配电网接网预警等级、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及消纳情况等，引导项目科学合理布局。请电网企业会同地市能源主管部门按要求开展分布式光伏发电接入电网承载力及提升措施评估、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及消纳情况分析，对暂无可开放容量的地区提出解决方案；同时根据当地并网接入和消纳现状，提前做好配电网升级改造，及时保障项目接网消纳。对于利用村庄建设用地上已建成的内部道路建设的非自然人户用分布式光伏项目，原则上以集中汇流模式接入电网；不具备低压接入条件的地区，非自然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可通过集中汇流模式，在满足电网安全要求后，优先接入电网。

本实施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限与《办法》一致。
广东省能源局

 2025年  月  日


